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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延安·宜川篇

护好悠悠碧水 润泽城乡百姓
——上半年宜川县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通讯员 袁野

俯瞰宜川，山云流动，碧水流经，如果
说，水是一个城市的灵气所在，那么以水为
脉的宜川则在经历过一场碧水保卫战后欲
显灵气秀美，独具风骚。

今年上半年，宜川县地表水国考断面
达标率100%，优良比例100%，其中仕望河
昝家山国控断面平均水质为Ⅱ类，较去年
同期提升 1个类别、云岩河秀西国控断面
水质为Ⅱ类，较去年同期提升 2个类别。
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城市建成区无黑臭水体。

科学布局精准施策

7月 11日，党湾社区的居民李长红陪
同朋友钓鱼，“以前一到夏天，河里的水臭
烘烘的，气味很难闻，如今仕望河的水质大
有改善，垃圾变少了，河水更清了，来这里
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说起仕望河的变
化，李长红直竖大拇指。

近年来，为切实做好仕望河水污染防
治工作，该县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任“双主任”，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任副主
任，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宜川县
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先后制定印发《宜
川县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宜川县碧水
保卫战 2022年工作方案》《宜川县进一步
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等，进一步
明确工作任务，细化工作举措，为不断加强
环境保护、持续改善水质量、优化生态环境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今，清水绿岸、鱼翔
浅底的和谐自然美景已渐渐绘出轮廓。

“今年上半年，监测数据显示，我县仕
望河昝家山国控断面、云岩河秀西国控断
面平均水质均达到Ⅱ类水标准要求，全部

完成国考断面水质Ⅲ类考核目标。”日前，
正在实验室对仕望河、云岩河及各支流的
水质采样进行分析的宜川县环境监测站副
站长贾咏说道。

打好治污净水“组合拳”

宜川县污水处理厂于 2019 年投资
1.89亿元，实施了县城污水处理厂改扩建
及“三河两岸”雨污分流工程，于同年10月
完成建设并投用。目前，总处理水量
238.94万m3，平均日处理水量 6500m3，出
水水质达到黄河流域陕西段A标准。今年

4月份，宜川县启动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工程（二期），待建成投用后污水厂日处
理能力可达 1.2 万 m3，处理率达 98%以
上。此次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完成后，将
根治制约仕望河污染防治的突出问题。

在实施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工程的同
时，宜川县对农村污水处理工作也十分重
视。

在云岩镇污水处理站，工作人员正记
录当天的污水处理情况。“云岩镇污水处理
站将污水处理工程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有
机结合起来，设计处理规模为每天200吨，

通过厌、好氧菌分解有机物达到降解去除
污水中有机污染物，然后再经过膜处理进
行超过滤，去除悬浮颗粒和微絮凝体，最后
在经消毒去除有毒物质后达到污水排放要
求。”负责云岩镇污水运营管理的工作人员
说道。

截至目前，宜川县已在各乡镇、丹州街
道累计建成农村污水处理站15个，实现了
沿河集镇和集中居住社区污水处理设施的
全覆盖。

强化监管打赢治污攻坚战

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是从源头
推动污染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的重要举
措。

为积极落实好黄河流域（延安宜川段）
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走岸线、过河
流、钻涵洞、入丛林……延安市生态环境局
宜川分局工作人员始终坚持对入河排污口

“应查尽查”“应测尽测”原则，全身心投入
到入河排污口清查整治工作，用脚步丈量
仕望河、云岩河及各支流约150公里，累计
排查登记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212个，其
中有水排污口81个，16个不达标排污口全
部完成整改。这一份份详实准确的排污口
信息背后，是一个个浸透汗水的奔波身影
与生态环保铁军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勠力同心添绿意，绿水青山带笑颜。
2022年下半年，宜川县将严格落实国考断
面“一断一策”水体达标方案，细化《延安市
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统筹
推进仕望河、云岩河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
加强生态治理修复，努力创造“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灵气秀美宜川。

第五十二条 民用机场所在
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影响
评价以及监测结果确定的民用
航空器噪声对机场周围生活环
境产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划定
噪声敏感建筑物禁止建设区域
和限制建设区域，并实施控制。

在禁止建设区域禁止新建
与航空无关的噪声敏感建筑物。

在限制建设区域确需建设
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
当对噪声敏感建筑物进行建筑
隔声设计，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
计相关标准要求。

第五十三条 民用航空器应
当符合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
门规定的适航标准中的有关噪
声要求。

第五十四条 民用机场管理
机构负责机场起降航空器噪声
的管理，会同航空运输企业、通
用航空企业、空中交通管理部门
等单位，采取低噪声飞行程序、
起降跑道优化、运行架次和时段
控制、高噪声航空器运行限制或
者周围噪声敏感建筑物隔声降
噪等措施，防止、减轻民用航空
器噪声污染。

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对机场周围民用航
空器噪声进行监测，保存原始监
测记录，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负责，监测结果定期向民
用航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送。

第五十五条 因公路、城市
道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排放
噪声造成严重污染的，设区的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
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对噪声污
染情况进行调查评估和责任认
定，制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
案。

噪声污染责任单位应当按
照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要
求采取管理或者工程措施，减轻噪声污染。

第五十六条 因铁路运行排放噪声造成严重污染
的，铁路运输企业和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对
噪声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制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
案。

铁路运输企业和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噪声污染。

第五十七条 因民用航空器起降排放噪声造成严
重污染的，民用机场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
门和其他有关单位对噪声污染情况进行调查，综合考
虑经济、技术和管理措施，制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
案。

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有
关单位应当按照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的要求采取
有效措施，减轻噪声污染。

第五十八条 制定噪声污染综合治理方案，应当
征求有关专家和公众等的意见。

第七章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第五十九条 本法所称社会生活噪声，是指人为
活动产生的除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交通运输噪
声之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第六十条 全社会应当增强噪声污染防治意识，
自觉减少社会生活噪声排放，积极开展噪声污染防治
活动，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良好噪声
污染防治氛围，共同维护生活环境和谐安宁。

第六十一条 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
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第六十二条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
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
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经营管理者等，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
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第六十三条 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
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
行广告宣传。

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噪声，经营者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

第六十四条 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
用高音广播喇叭，但紧急情况以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
的特殊情形除外。

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
乐、健身等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
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
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

公共场所管理者应当合理规定娱乐、健身等活动
的区域、时段、音量，可以采取设置噪声自动监测和显
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

第六十五条 家庭及其成员应当培养形成减少噪
声产生的良好习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饲养宠物和
其他日常活动尽量避免产生噪声对周围人员造成干
扰，互谅互让解决噪声纠纷，共同维护声环境质量。

使用家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场所活
动，应当控制音量或者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
污染。

第六十六条 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商铺、
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按照规定限
定作业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第六十七条 新建居民住房的房地产开发经营者
应当在销售场所公示住房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情况
以及采取或者拟采取的防治措施，并纳入买卖合同。

新建居民住房的房地产开发经营者应当在买卖
合同中明确住房的共用设施设备位置和建筑隔声情
况。

第六十八条 居民住宅区安装电梯、水泵、变压器
等共用设施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合理设置，采取减
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
关标准要求。

已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电梯、水泵、变压器等
共用设施设备由专业运营单位负责维护管理，符合民
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 （未完待续）

本报讯（通讯员 袁野）时至立夏，
万物繁茂，气温逐渐升高，臭氧污染已悄
然而至。7月上旬，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宜
川分局积极协调对接市大气办及“一市一
策”治气专家团队来宜川开展环境空气质
量走航监测，为宜川县臭氧污染治理“把
脉问诊”。

根据走航监测数据显示，宜川臭氧浓
度较高时段集中在夏季晴热天气下的午
后到傍晚时间段内，一般在中午 1时左右
出现峰值，下午 2-3时持续高值，到傍晚 5
时左右逐渐降低。为精准找到夏季臭氧
污染源头，在臭氧高值时段与低值时段，
宜川分局工作人员协同市大气办与“一市
一策”治气专家团队对县体育场塑胶跑
道、城区餐饮聚集区、植被茂密区等地开
展现场走航监测，对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物
类别进行精准溯源，为精准治理臭氧污染
提供科技支撑。

同时，为全面了解县域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情况，工作人员依次对县餐饮、喷涂
印刷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收集处理情况

进行了突击检查。在广告喷绘作业现场，
“一市一策”治气专家组工作人员操作仪
器熟练地走到VOCs（挥发性有机物）收集
口处，用手持式监测仪器对挥发性有机物
进行了现场检测，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
迹。

据介绍，走航监测是通过移动监测车
边走边测、实时监测分析各类污染因子、
建立地理位置——物种——浓度关联性
等手段，快速建立区域大气污染地图，直
观反映污染情况。

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宜川分局负责人
介绍，每年5~8月份是臭氧频发期，也是影
响宜川县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而充分了
解宜川县VOCs分布、种类及其浓度则是
控制臭氧生成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宜川
县蓝天保卫战 2022年工作方案》安排部
署，他们将联合各相关部门，积极利用走
航成果数据，加强对VOCs排放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严格执法，打击涉VOCs违法排
放行为，确保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共
同守护好“丹州蓝”。

臭氧污染啥情况 走航监测全了解
科技支撑为宜川污染防治提供新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 袁野）今年以来，延
安市生态环境局宜川分局立足环保工作职
能，强化服务意识，真诚帮助企业解难，助
力企业绿色发展，全力推动全县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促进”。

随着宜川县的发展，污水排放量也随
之增加，县污水处理厂现有的污水系统急
需进行提标改造。作为地方生态环境监
管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宜川分局积极协调
市县各相关部门，将县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项目纳入了延安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工程项目篮子，保
障县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施向更规范
化、标准化建设。

据宜川县污水处理厂厂长强延杰介
绍，目前污水厂提标改造项目已经完成了
前期手续办理工作。项目完成后，将根治
制约仕望河污染防治的突出问题。

宜川县宝信供热公司自投产以来，烟
气一直是达标排放，但该指标还需完成烟

气在线监测系统联网。为此，市生态环境
局宜川分局开辟“绿色通道”，帮助企业纾
解困难。

宝信供热公司总经理陶新宇说，宜川
分局多次上门进行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指
导工作，目前鸭湾供热站在监测系统正在
有序安装中。

据统计，目前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宜川
分局累计为 10个行业 25家企业核发排污
许可证，监督指导10余家企业开展环境规

范化管理。
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宜川分局负责人

表示，作为项目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门，一方面他们将继续强化企业帮扶，用
好重污染差异化管控、正面清单企业远程
监管等手段，另一方面，他们还将深化生
态环境信息化系统建设，最终实现远程执
法监管代替人员现场监管，本着监管企业
而不打扰企业的原则，加强执法服务，为
企业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面对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的新目标、新任务，延安市生态环境局
宜川分局以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大练兵为
抓手，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不断优
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依法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守护好宜川的绿水青山。

一直以来，延安市生态环境局宜川分
局把领导干部教育管理放在重要位置，坚
持党建引领，通过强化队伍作风建设，提升
业务能力，不断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

今年，宜川分局结合往年工作经验，积
极探索练兵模式，将“执法大练兵”与党建
工作、领导班子队伍建设相结合，与法治宣
传教育培训相结合，与业务科室工作落实
相结合，与三大保卫战及各类专项执法检
查活动相结合，同时把大练兵活动与污染
源日常监管、环保问题专项排查整治、移动
执法“双随机”检查、群众投诉的环境违法
案件查处等执法工作相融，把执法的“大战
场”作为练兵的“大课堂”，以查代练、查练

结合，实现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精准有效。
宜川分局结合“六·五”世界环境日、

安全生产宣传月等时间节点，大力开展生
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倡导全县群众
参与到污染防治行动中来，鼓励公众参与
监督环境违法行为。

自开展执法大练兵以来，宜川分局通
过将日常查、夜查、突击查、假日查等相结
合的方式，共计出动执法人员200人次，先
后查处环境违法行为5起，以雷霆之势，重

拳出击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起到查处
一起、教育一片、震慑一方的效果，充分彰
显了环保铁军本色。

“练兵为战不为看”，下一步，宜川分
局将本着在学中干、干中学的原则，紧抓
主业不松懈，通过一系列执法大练兵活
动，全力提升黄河流域（宜川段）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水平，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让宜川的天更蓝、水更清、土更美，为
宜川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练精兵 强素质
——宜川分局全力打造过硬生态环境执法队伍

通讯员 袁野

宜川分局创造“绿色”营商环境

企业有困难 全力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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